
 

                                                                           

 

商品名稱: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健康醫靠終身健康保險(甲型) 

 

給付內容: 

 身故保險金：按本保險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費率計算之「年繳保險費總和」的

一點零六倍，扣除依保單條款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之約定所應申領之各項保險

金累計總額後之餘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還：如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且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

前身故者，本公司改以下列方式給付： 

 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後身故者，本公司應以「所繳保險費加計利

息」給付身故保險金。 

 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未滿十五足歲前身故者，本公司應將「所繳保險費加計利

息」退還予要保人。 

 祝壽保險金：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110歲之保險單週年日仍生存時，按本保

險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費率計算之「年繳保險費總和」的一點零六倍，扣除依

保單條款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之約定所應申領之各項保險金累計總額後之餘額，

給付「祝壽保險金」。 

 豁免保險費：符合第一至六級失能程度之一者，經醫院診斷確定失能之翌日起，

豁免本契約至繳費期間屆滿前之各期保險費，本契約繼續有效。 

 家庭看護保險金：於醫院接受住院診療或經醫院急診診療後住院，按其投保之

「保險金額」乘以實際住院日數(含入院及出院當日)，給付「家庭看護保險金」。

同一次住院期間之給付日數以 365日為限。 

 手術醫療保險金：經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手術診療且已施行手術者，按「保險金

額」乘以該手術項目的「手術等級」所相對應的「手術保險金倍數」（詳保單

條款附表之手術項目給付表）計算給付「手術醫療保險金」。 

 重大手術慰問保險金：經醫師診斷必須接受手術診療且已施行手術者，如該手

術項目的「手術等級」為第七級(含)以上者（詳保單條款附表之手術項目給付

表），除「手術醫療保險金」外，另按「保險金額」乘以該手術項目於下表所

相對應的倍數計算給付「重大手術慰問保險金」。 

手術等級 對應倍數 

第七級 30 

第八級 80 

 出院後門診保險金：於出院後一週內，因同一事故接受門診診療者，按「保險

金額」的 0.5倍，乘以實際門診日數（不論同一日之門診次數，均以一日計），

給付「出院後門診保險金」。 

 無理賠紀錄增值保險金：於本次保險事故日前，在

「無理賠紀錄期間」內未曾給付各項保險金之一者，

按下表中該期間所對應之增額比率乘以本次依保

單條款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之約定所申請之保險

金總額，給付「無理賠紀錄增值保險金」。 

無理賠紀錄期間 增額比率 

3年(含)以上但未滿 6年 10% 

6年(含)以上 20% 



 

                                                                           

 

註 1: 本商品「疾病」等待期為三十日（詳請參閱條款內容）。 

註 2: 依保單條款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之約定所申請的保險金(含家庭看護保險金、手

術醫療保險金、重大手術慰問保險金、出院後門診保險金)，其累計給付總額上

限為保險單上所記載「保險金額」之二千五百倍。 

 

 

繳費年期及保險期間:  

繳費年期: 10/15/20年 

保險期間: 終身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